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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  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 

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4 年 5 月 14 日上 

午在珠海拱北丽景花园华发楼六楼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4 

人,代表股份总数 8192.05 万股,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 %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 

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,具有法律效力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    二、 提案审议情况 

    本次与会股东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决议： 

    (一)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(各董事简历见 20 

04 年 4 月 13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刊登的本公 

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) 

    表决结果： 

    1、推选刘亚非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

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2、推选袁小波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 

0%,不同意 0 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3、推选李光宁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 

00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4、推选刘克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

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5、推选王沛女士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%, 

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 股。 

    6、推选魏茂忠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

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7、推选吴东生先生为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

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8、推选谭劲松先生为独立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

100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9、推选周道志先生为独立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

100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10、推选易健女士为独立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

100 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11、推选孙煜扬先生为独立董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 

的 100 %,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股。 

     (二)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(各监事简历见 2 

004 年 4 月 13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刊登的本公 

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) 

    表决结果： 



    推选林悟彪先生为监事：同意 8192.05 万股, 占到会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%, 

不同意 0股,弃权数 0 股。 

    三、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   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,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

律师见证书,其结论性意见为：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程序,出席会 

议人员资格,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和贵公司《公 

司章程》的规定,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   四、备查文件 

    1、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    2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二次临时 

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； 

    3、 200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。 

    特此公告 

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二○○四年五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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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二 OO四年五月十四日 

在珠海拱北丽景花园华发楼三楼会议室召开,会议由董事长刘亚非主持,到会董事 

11 人,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 

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： 

    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的议案》： 

    同意推选刘亚非先生为董事长,同意推选刘克先生为副董事长。 

    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》： 

    鉴于公司上一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,经董事长提名,同意聘任刘克先生为总经 

理, 同意聘任陈运涛先生为董事会秘书。 

    经刘克总经理提名,同意聘任王沛女士、魏茂忠先生、杨正鸿女士为副总经 

理,同意聘任吴东生先生为总工程师,同意聘任俞卫国先生为财务总监。 

    以上高管人员任期三年,自本次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。(各高管人员简历见附 

件) 

   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七名高管人员符合有关提名和任职条件。 

  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二 OO 四年五月十四日 

    附件：各高管人员简历 

    刘克,男,中国籍,现年 45岁,大学本科学历,经济师,曾任深圳发展银行珠海支 

行行长、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流花支行及人民中路支行行长,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 

经理。 

    陈运涛,男,中国籍,现年 34岁,大学本科学历,经济学学士,曾任海南海谊物业 

总公司副总经理,中金信证券上海营业部副总经理、深圳营业部总经理,现任本公 

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   王沛,女,中国籍,现年 40岁,大专学历,经济师及注册造价师,曾任珠海德联造 

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,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 

    魏茂忠,男,中国籍,现年 41岁,大专学历,助理工程师,曾任华发集团助理总经 



理,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 

    杨正鸿,女,中国籍,现年 40 岁,大学本科学历,工程师,曾任本公司售楼部经 

理,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。 

    吴东生,男,中国籍,现年 43岁,大学本科学历,高级工程师,曾任安徽省淮南市 

规划设计院市政室主任、珠海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,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 

工程师。 

    俞卫国,男,中国籍,现年 37岁,大学本科学历,中国注册造价工程师、资产评 

估师、审计师、经济师,曾任珠海市华强超硬材料厂厂长、珠海市审计局基本建 

设审计科副科长,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。 


